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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货公司信息公示管理规定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22〕43 号，2022 年 8 月 12 日）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

〔2022〕43号

现公布《关于修改、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范性文件的决

定》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国证监会

2022年8月12日

为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，发挥社会监督功能，提高期货市场透明

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期货和衍

生品法》）、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

规规章，现对期货公司信息公示做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本规定的信息公示是指期货公司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

的期货公司信息公示平台（http：//www.cfachina.org，以下简

称公示平台），将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基本情况、高级管理人

员及从业人员信息、公司股东信息、诚信记录等信息，以及中国证监

会规定的其他信息，向社会公开的活动。

二、期货公司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，公示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。包括公司名称、许可证号、经营范围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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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资本、公司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办公地址和邮编、客户服务及投诉

电话、公司网址、公司电子邮箱等。

（二）公司历史情况。包括公司成立、名称变更、改制重组和增

资扩股等。

（三）公司分支机构基本情况。包括分支机构的名称、所在地、

设立时间、许可证号、负责人、详细地址、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等。

（四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。包括期货公司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任职时间等。

（五）公司从业人员信息。包括期货从业人员的姓名、性别、职

务、任职时间等。

（六）公司股东信息。包括期货公司股东名称、注册资本、法定

代表人、所属行业、经济类型、持股比例、入股时间、办公地址、公

司网址等。

（七）公司诚信记录。包括监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等。

（八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信息。

鼓励期货公司公示除以上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。

三、期货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开辟信息公示专栏，公示的信息内

容不得少于在公示平台公开的信息。

四、期货公司应当在营业场所的信息公示栏中，公告公示平台和

公司网址、从业人员信息以及投诉、服务电话等信息。

五、期货公司应当保证公示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及时。

六、期货公司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，制定信息公示管理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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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公示的内容、标准、流程、职责和责任追究等事项，信息公示管

理制度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报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

构和中国期货业协会备案。

七、期货公司应当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专门负责信息公示工作，

并确定专门部门办理信息公示和持续更新工作，报公司住所地中国证

监会派出机构备案。

八、期货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员应当持续关注信息公示文件

的编制情况，保证公示事项在规定期限内公开。

九、期货公司法定代表人、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、首席风险官、

信息公示负责人、其他责任人应当对公示信息签字确认，如对公示信

息持有异议的，应当书面注明意见和理由，并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

会派出机构报告。

十、期货公司应当通过公示平台对拟公示信息进行在线填报。

期货公司首次公示的信息，应当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前填报完

毕，报告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后，统一由中国期货业协会进行

网上公示。

十一、公示信息发生变化的，期货公司应当及时通过公示平台在

线填报，更新相关内容，并立即报告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。本

规定第二条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七）项内容发生变化的，期货公司应当

在 5个工作日内进行更新并报告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。

十二、期货公司应当在开户时将公示平台和公司网址书面告知交

易者，并在客户交易系统中提示相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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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期货公司填报和更新应公示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

和不及时的，或者存在虚假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，中国证监

会及其派出机构将依据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期

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采取监管措施，责令整改；情节严

重的，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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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期货公司信息公示附表

根据证监会公告[2015]8 号，取消“期货公司信息公示管理制度

备案；期货公司信息公示负责人初次报备及变更报备；期货公司法定

代表人等责任人对公示信息有异议的报告；期货公司公示信息内容变

更报告”。

表一 期货公司基本情况表

公司名称

许可证号

经营范围

金融期货业务资格类别

取得会员资格的期货交易所名称

注册资本

公司住所

法定代表人

办公地址和邮编

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

公司网址

公司电子邮箱

注：1.公司名称、许可证号、经营范围、注册资本、公司住所、法定

代表人等按许可证内容填写。

2.金融期货业务资格类别指经纪业务资格、交易结算业务资格和

全面结算业务资格，暂未取得金融期货业务资格填“无”。

3.电话格式为“区号+电话号码”。

4.公司网址须填全前缀“http：//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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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期货公司历史情况表

时间 事件简称 事件内容（200 字以内）

注：1.本表主要介绍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。

2.事件简称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成立、公司改制、名称变更、公司

重组、股东增资、股东变化等。

3.事件内容介绍主要情况。

表三 期货公司分支机构情况表

序号
分 支 机

构名称
所在地

许可

证号

设立

时间
负责人

客 户 服

务 及 投

诉电话

详 细 地

址 （ 邮

编）

电子

邮箱

注：1.分支机构名称、许可证号、负责人按营业部许可证内容填写。

2.所在地填写格式为“XX 省（自治区）XX 市（县）”，如所在

地为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深圳、宁波、青岛、大连和厦门

的，直接填写城市名称。

3.电话填写格式为“区号+电话号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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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期货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表

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
任现职时间

（XXXX 年 XX 月）

其他任职经历

（与期货相关）
备注

注：1.本表填写对象为期货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首

席风险官、财务负责人、营业部负责人。

2.其他任职经历只填写与期货相关的任职经历，高管经历与一般

从业经历分开填写。

表五 期货公司从业人员信息表

姓名 性别 任职部门 职务
任现职时间

（XXXX 年 XX 月）

注：1.从业人员包括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的所有人员。

2.任职部门指各分支机构或公司的各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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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 期货公司股东信息表

股东

名称

持股

比例

入股

时间

法定代

表人

注册

资本

办公

地址

公司

网址

所属

行业

经济

类型
备注

注：1.持有期货公司 5%以上股权的股东必须填写，鼓励其它股东填

写。

2.备注栏内填写股东股权的变化情况。

3.所属行业和经济类型按照公示平台的要求进行选择（参照国家

标准）。

表七 期货公司诚信记录信息表

时间 类别 实施机关 文号
情况简介

（200 字以内）

注：1.类别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的包括警告、罚款等。

2.填写范围是公司设立以来，被有权机关正式对外公告的文件。

3.情况简介请说明事由、涉及人员等主要内容。


